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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公路總局高雄市區監理所 111年
第 2次廉政會報召開情形 

 

本次廉政會報業於 111年 12月 12日召開，由劉所長育

麟親自主持，公路總局政風室科長李琇賢蒞臨指導，並邀請

金石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林石猛擔任外聘委員及召集本所

14名委員參加與 2名同仁列席。會中駕駛人管理科以「加強

駕訓班落實機車教學訓練策進措施」及旗山監理站以「泵浦

車專案管理」為主題進行專題報告共 2案；提案件數計 2件，

分別為： 

一、建請各單位確實依規定調派車輛使用，並加強內稽內

控機制，避免產生廉政風險案。 

二、建請同仁遇調卷、傳喚、約談或搜索，應即時陳報機

關首長，並通知政風單位案。 

 

本次會報裁示事項具體內容及執行效益如下： 

一、裁示事項具體內容： 

(一) 有關報支差旅費等小額款項案，請各單位主管

關心並提醒同仁，各種款項皆應本於誠信原則

覈實報支，尤其是無法（無需）刷卡之加班，

更應自主負責、誠實申報。 

（二）有關法制事項如需建議，亦可洽總局法制人員

諮詢，俾完善相關事項。 

（三）機車駕訓學費補助之廉政風險在於機車駕訓班

可能以人頭方式浮報請領補助款，再來就是未

使用公版教材教學，請駕管科日後辦理專案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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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時，特別注意。 

（四）請秘書室依相關規定落實辦理公務車輛調派，

並授權政風室不定期協助瞭解公務車使用過

程是否合乎規定。 

（五）有關機關同仁因公務遇調卷、約談或搜索時，

應即時陳報首長並副知政風單位，俾提供相關

協助。惟若因私務涉訟接受傳喚，亦請知會單

位主管及政風單位提供協助。 

 

二、執行效益： 

透過機關首長親自主持以身作則響應廉政，

帶領機關同仁投入行政透明工作，營造廉潔、透明

與課責的公務環境；會議定期審視機關風紀狀況，

以檢討防貪肅貪工作推動情形；上級單位蒞臨指

導，宣導最新廉政法規制度，以及申領小額款項應

遵行之廉政注意事項，提升正確的法治觀念；外聘

委員以專業法律人觀點協助機關推動風險防制預

警機制，賡續精進本所各項業務；經由機關首長及

與會委員對廉政會報積極參與並提供回饋，有助

提升機關整體廉政評價，型塑本所廉能形象，朝

「成為最受民眾信賴的政府機關之一」願景前進。 


